关于建立完善长效机制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
制度的意见（草案）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严格耕地保护的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耕地保护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实施《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进一步压实耕地保护责任，严格耕地用途管制，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结合我区实际，现就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提出如下意见：
一、强化耕地保护长效机制，构建综合保护体系
（一）全面落实党政同责，压紧压实主体责任
[bookmark: OLE_LINK3]按照上海规划资源一张图中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地块，以及市规划资源局分解下达的耕地保有量，足额分解落实好各乡镇及区内镇外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保护任务，将现状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实到具体图斑、地块，严格考核、终身追责，压紧压实党政主体责任。（责任部门：各委办局、市（区）属国企、各乡镇人民政府）
[bookmark: OLE_LINK2]优化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考核细则并将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纳入各级党委巡察范围。（责任部门：区委组织部、区委巡察办、区规划资源局）
将耕地保护内容纳入到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进一步强化审计对耕地保护责任的监督。（责任部门：区审计局）
（二）严格永久基本农田管控，落实特殊保护制度
各单位要坚决落实市里下达我区的53.3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150），61.11万亩耕地保有量（180），66.25万亩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空间（202），加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基础建设，实行永久保护。（责任部门：各委办局、市（区）属国企、各乡镇人民政府）
建立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制度，将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之外符合条件的优质耕地，优先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并上图入库。划定的储备区按照一般耕地管理、参照永久基本农田管护。储备区实行年度更新，原则上垦造新增耕地，要达到永久基本农田标准，全部纳入储备区；永久基本农田外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优先纳入储备区。（责任部门：区规划资源局、区农业农村委、市（区）属国企、各乡镇人民政府）
严防集体农地非农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抵押、担保等必须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进行，严禁以农地流转之名违规搞非农业建设。加强设施用地巡查，坚决杜绝“大棚房”死灰复燃，同时，农业结构调整不得改变耕地用途，设施农业建设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严禁占用基本农田挖塘造湖、种植林果、建绿色通道，以及发生其他毁坏种植条件的行为。对于上述已经发生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行为，应及时退出并恢复整改。（责任部门：区农业农村委、区规划资源局、区绿化市容局、区水务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二、完善空间管控机制，优化土地利用布局
[bookmark: _GoBack]（一）严格全域全要素全过程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区规划资源局应充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整体管控作用，统筹各类空间开发保护需求，对本区全域耕地资源严格源头管控。针对建设项目、临时用地、造林、中小河道建设、农村道路、设施农业项目、农田建设类项目、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占用耕地种植果园、种植草地草皮、开挖坑塘，以及视作原地类管理的小微项目，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依据，分区分类实施用途管制，强化管制审核，从数量、质量和空间等方面严格审查补充耕地落实情况。坚持先规划、后建设原则，合理安排建设项目规模、布局和时序，按照年度国土资源利用计划，严格落实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责任部门：区规划资源局、区农业农村委、区交通委、区水务局，区绿化市容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二）拓宽补充耕地途径。深入排摸耕地后备资源，分类实行年度新增耕地建设计划，科学合理确定年度补充耕地任务，并结合年度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和土地综合整治任务分解下达。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和盘活、非耕农用地整理等政策为载体，积极拓宽补充耕地途径，大力推进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建设。重点聚焦土地整备引导区，持续推进城镇开发边界外现状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加强对各类土地整治项目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全程管理，严格确认新增耕地数量和质量，加强补充耕地日常管护，确保耕地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利用。（责任部门：区规划资源局、区农业农村委、各乡镇人民政府）
3、 完善巡查发现机制，落实耕地保护主体责任
（1） [bookmark: _Hlk197376573]构建耕地保护常态化监管新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一章第三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全面规划，严格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制止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区规划资源局应积极构建耕地保护常态化监管新体系，以国土空间信息技术完善乡镇和属地单位网格巡查，推进“技防+人防”有机互补。在智慧国土平台基础上，依托国土空间信息、遥感、无人机等技术，进一步完善耕地保护监管业务模块的建设，对属地乡镇和属地单位日常巡查、问题发现、处置情况开展全过程跟踪与评估，落实耕地保护“痕迹化”管理。发挥城运网格体系效能，会同区职能部门、乡镇政府，对网格巡查员开展业务知识与技能培训。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应综合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治和维权措施，及时处置。（责任部门：区规划资源局、区农业农村委、区城运中心、各乡镇人民政府）
（二）明确监管责任主体，落实责任追究机制。根据耕地保护常态化监管体系的工作要求，区规划资源局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属地乡镇政府制定工作任务责任清单，做到明晰具体职责任务、细化内容要求、完善责任链条，确保耕地保护常态化监管责任落实到人、具体到事，形成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合力。对瞒报漏报、处置不及时、整改不到位等履职不力行为，及时移送区纪委监委严肃追究责任，确保以责任追究促主体责任落实。（责任部门：区规划资源局、区农业农村委、区城运中心、区纪委监委、各乡镇人民政府）
4、 严肃干部队伍建设，强化耕地保护宣传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4]（一）加强区镇队伍的建设。一是区规划资源局应做好基层指导服务工作，做好办事指南的下发、基层业务人员培训工作，确保规划资源领域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审批服务标准精准传导至基层一线，实现基层工作人员“应知尽知、应会尽会”，夯实依法依规行政的基层基础。二是严肃乡镇城建条线管理岗位责任，确保耕地保护、规划管理等核心职责在基层得到不折不扣的履行，岗位调整应主动向区规划资源局汇报并做好交替衔接和培训工作，实现岗位人员变动时的平稳过渡与工作延续，确保责任不断档、业务不脱节、标准不降低。（责任部门：区规划资源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二）加大耕地保护相关政策宣传力度。做实做细耕地保护宣传，开展“耕地保护宣传周”专项活动，通过新闻报道、政策宣讲、咨询服务等方式，积极宣传耕地保护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典型经验。开展“耕地保护宣传进村”活动，宣传向基层一线深入传导，全面覆盖全区16个涉农镇262个村，设立耕地保护标识牌，提升镇、村等一线基层工作人员的政策知晓度和掌握度，增强基层干部群众切实提高保护耕地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引导基层干部珍惜合理利用土地，自觉保护耕地，提高基层对耕地保护工作和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流出整改工作的重视程度，并积极投身到耕地保护工作中，推动形成珍惜和保护耕地的共识。（责任部门：区融媒体中心、区规划资源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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